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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与师生互动，讲解如何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刘疑

本报讯 今年以来，洞口县交警
大队主动作为，真抓实干，着力推进

“零事故”村（社区）创建工作，抓实“底
线“、守住“红线”、筑牢“防线”，极大地
促进全县村（社区）交通管理机制落实
落地，有效提升村（社区）交通安全管
理水平，为打造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洞口样本”贡献交警智慧与力量。
该大队从“人、车、路、企”等方面

入手，梳理辖区事故易发路段、时段，
对近年来辖区发生的道路交通亡人事
故逐案分析，找准原因，对症下药，逐
一制定整改措施。

结合全县事故多发路段特点，该
大队成立巡逻小分队，各基层中队实
行中队长、指导员 AB 岗巡逻制度，针
对性开展早晚高峰、辖区事故多发路

段巡逻巡查。把320国道竹市镇、竹城
公路秀丰村、241国道高沙镇、高沙镇
至花园镇、334省道岩山镇月塘村等亡
人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路口设置为常
态化执法点，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该大队共查处酒驾醉驾579
起、涉牌涉证1286起、超员载客44起、
货车超载502起、货车非法改装17起、
货车违法载人45起、工程运输车违法
19 起以及骑乘“摩电”不戴头盔 3194
起。

该大队多次邀请省市专家到高
沙、竹市、县城、花园等地进行现场勘
察指导，对排查出来的320国道的竹城
公路T型路口、高沙镇环岛、高沙镇金
光大道、县城的八角田路口等6处亡人
多发路段开展精准治理。目前这6处隐
患路段除了红绿灯正在调试之外，其
余隐患均已整改完成。另外，全县31处

校园周边隐患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整改
中。花古高架桥下、洞口二桥潮汐车
道、洞口中医院路口、竹市镇中心小学
均按要求完成了整改。

该大队梳理近3年发生亡人事故
典型案例，制作警示教育视频19个。成
立宣传小分队，针对“一老一小”这两
个特殊群体，精心筛选本地真实典型
亡人交通事故案例，深入村组滚动播
放宣讲，用身边事故警示身边人员。今
年以来，该大队更新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宣传阵地120余处，绘制交通安全文
化墙20余处。同时积极推动乡镇干部、
村“两委”通过入户走访、召开院落会
等形式，开展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宣
传教育，变“干部独唱”为“干群合唱”，
实现由“家喻户晓、入脑入心”的思想
自觉到“幸福敲门、平安到家”的行动
自觉。

洞口交警着力推进
“零事故”村（社区）创建工作

记 者 艾 哲

通讯员 孙 静 张春花

实习生 洪佳莉

本报讯 为 进 一 步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预防和减少客货运
车辆交通事故的发生，10
月 23 日、24 日，双清交警
大队分别走进湖南邵阳
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客运分公司、邵阳市
宏通物流有限公司，针对
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约
谈，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
育活动，切实提高企业及
驾驶人道路安全意识和
风险防范意识。

双清交警大队民警
对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
理人员详细讲解了当前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特别是客货运车辆面临
的交通安全风险和挑战，强调了超速、超员
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的严
重危害性，并提醒企业务必加强内部管理，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对企业车辆、驾驶人进
行全面排查，及时清理违法未处理、逾期未
报废、逾期未年检车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不放松；进一步加强岗位培训和安全
教育，提高驾驶员安全行车的自觉意识，切
实营造遵章守法良好氛围；建立健全相关管
理制度，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定期开展风险
分析和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形成
闭环管理。

通过约谈，两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一定认
真查找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履行好
安全主体责任，按期对重点车辆进行检验，同
时加强对驾驶人交通安全培训教育，切实提
高驾驶人文明守法、安全出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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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刘惠芳

本报讯 闯红灯属于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但
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视交规
任性闯红灯，结果很受伤。

10 月 24 日，罗某田驾驶电动自行

车沿邵阳县九公桥往四联村方向行驶，
行驶至庙山红绿灯路口时，与正常直行
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造成罗某田受
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从视频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驾驶
员罗某田行驶至交叉路口时，直行方向
为红灯，但是其仍然通过路口，直接导

致事故发生。罗某田骑电动自行车闯红
灯，负全部责任。

交警提示：非机动车是“肉包铁”，
万一发生事故，骑乘人员更易受到伤
害。因此，非机动车上路要万分谨慎，遵
守法规，不闯红灯，通行斑马线时应下
车推行，不与机动车争道抢行！

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被判负全责

记 者 艾 哲

通讯员 杨继军 杨娅菲

实习生 洪佳莉

本报讯 “今天的这堂课气氛活
跃、宣讲形式多样、语言生动有趣、知
识丰富，我听了这堂交通安全课后，
感觉受益匪浅！”这是10月28日，绥
宁县交警大队在县思源学校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后一名学
生家长说的话。

为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交
通安全意识，提升中小学生“知危险

会避险”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绥宁县交警大队
宣传民警走进思源学校开展主题为

“知危险 会避险”交通安全进校园活
动。在活动中，宣传民警从步行、乘车、
一盔一带、骑行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交通安全知识。通过互动交流、
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民警引导师生
们积极分享自己对如何横过道路、如
何骑乘电动自行车等安全出行的做
法，全方位、多角度、高质量地为师生
们讲解如何防范风险，以及步行、乘车
的安全注意事项，告诫师生们要时刻

注意自身的出行安全，在道路上通行
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千万不能有任
何妨碍安全的分心行为。要求大家牢
固树立安全、守法意识，自觉摒弃各种
交通陋习，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
文明出行。

此次宣讲活动得到了师生们的
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通过活动，师
生们不仅增强了交通安全意识，还学
会了如何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同
时，活动提升了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
护能力，为孩子们安全出行、健康成
长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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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彭晓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切实改善道路通行秩序，全力确保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10月28日，隆回县
交警大队在辖区开展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一货车超载，被扣3分罚款500元。

当日10时许，在隆回县雨山路段，民警
对一辆赣CB××××牌照的重型自卸货车
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有超载嫌疑。民警立
刻将车辆进行检测，过磅检测结果显示，车
辆核载 15370 千克，实载 21123 千克，超载
30%以上未达50%，属于超载违法行为。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民警依法对货车驾驶人罗某
某处以行政罚款 500 元、驾驶证记 3 分的行
政处罚，并责令其将超载货物卸载转运，纠
正违法行为。

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该大队民警始
终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向驾驶人讲解了
货车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劝导其注意安全行
车，自觉杜绝交通违法陋习，文明驾驶，确保
行车安全。

货车超载

扣3分罚款500元


